
「新北市政府辦理三角湧老街區土地容積移轉申請作業規範」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變更三峽都市計畫(三角湧老街區再發展方

案)案所載範圍(以下簡稱三角湧老街區)之容積移轉申請事項，使送出及接受基

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有所依循，訂定本規範。 

二、 本作業規範未規定事項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新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

轉許可審查要點規定及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案件申請作業規範辦

理。 

三、 申請移轉三角湧老街區容積之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應先

完成下列事項，始得提出申請： 

(一) 取得送出基地之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及申請容積獎勵建物之全部建物所有

權人(無建物登記時為建築物管理人)之同意。 

(二) 於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審議會(以下簡稱都設會)核定前，與送

出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及建築物所有權人(無建物登記時為建築物管理人)

簽訂協議書，並經法院公證。 

(三) 送出基地依都設會審議核定內容施作完成，並經相關機關確認通過。 

(四) 送出基地經測量並確認實際已建築容積。 

四、 送出基地土地範圍應與申請容積移轉之容積獎勵建築物保存之空間進深範圍一

致。 

五、 已建築容積，應以該送出基地申請容積獎勵整體建物之實際建築容積計算。 

六、 申請人應檢附申請書表及相關文件(如附表一)向本府提出申請。 

本府受理前項申請後，應依規定辦理審查。經審查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

請；其得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者，駁回申請。 

七、 前點申請經本府審核通過後，申請人應檢附申請書表及相關文件(如附表二)，

向本府申請建築物已依都設會審議核定內容施作完成之現地勘查。但申請人提

出相關機關確認施作完成之證明文件日期未超過一年者，得免申請現地勘查。 

前項現地勘查通過者，由本府核發容積移轉許可函。未通過者，駁回前點

申請；其得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限期九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

全者，駁回前點申請。 



八、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原因，提出容積移轉之變更申請，並依前二點規定

程序辦理： 

(一) 變更申請人。 

(二) 接受或送出基地因都市計畫變更、地籍重測或其他因素，致所有權人、地

籍、土地面積、捐贈持分面積或使用分區等事項異動。 

九、 送出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得於提出第六點之申請前，檢附送出基地相關必要文件

向本府申請試算可移出之容積移轉量。惟送出基地實際可移轉之容積量，應以

實際申請容積移轉當時計算結果為準。 

十、 接受基地、送出基地之筆數、土地面積或捐贈持分面積，因變動致增加時，其

新增部分應以申請變更當期之相關法規辦理，並以申請變更當期之公告現值核

算。 

十一、 依本府容積量體評定機制檢討計算接受基地可移入之容積總量者，應於書面

審查時，按其情形提本府行政小組或併同都設會組成專案會議進行評定審查通

過；變更時，亦同。 


